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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6_8A_80_E

6_9C_AF_E6_94_B9_E9_c27_29339.htm 一、申请 经国务院主

管部、委或省级主管部门以及经国家批准列为经济特区、沿

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市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列入

技术改造计划的项目，在办理技术改造设备进口报关时，须

向入境地海关交验下列单证： （１）《进口货物报关单》一

式三份； （２）发票、装箱单及货运单据； （３）涉及国家

限制进口的货物，须提交《进口货物许可证》； （４）由主

管海关签章的《进口技术改造设备减免税申请表》。此表由

申请单位填报，经主管海关签章后，即作为代替批准减免税

通知书。 （５）如属于列入商检机构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的

，须提交国家商检部门出具的商检证明。 二、海关查验放行 

海关对列入技术改造项目并申请报关的企业提交的上述单证

进行审核，并查验核对货物。如符合入境要求的，由海关在

进口货物报关单上加盖印章，予以放行。 〖说明〗 （１）《

进口技术改造设备减免税申请表》由海关统一规定格式，申

请单位应将所引进的技术设备名称、数量、合同金额、合同

号等各项栏目填写清楚，内容应与《证明书》和进口订货合

同一致。对品种繁多、申请表内无法填列的，可以附清单，

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２）经海关核发的《进口技术改造

设备减免税申请表》内列明的货物，如分批分口岸进口时，

则在每次进口时，由进口地海关在申请表上批注已进口的情

况（包括名称、数量、金额、查验日期、报关单编号等），

在加盖海关印章后，发还给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凭以办理下



批进口货物的减免税。待货物最后一次进口时，须将申请表

交回海关注销。 （３）减免税进口的技术改造设备，申请单

位因故需要转让或出售，须事先向主管海关申报，由海关核

准并按章补交进口税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